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1-106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控股子公司科耐特输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耐特”，

证券代码：831328）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2021年10月25日，江苏中

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投票结果为全票通过，同意以全资子公司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轩中电缆”）拥有的一套住宅房产为抵押物，向科耐特提供不超过600.70万元

的担保额度。轩中电缆在上述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科耐特作为“新三板”挂牌企业，公司持有科耐特91.08%股权，其余13名自

然人合计持有8.92%股权，无法要求其他自然人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

截至2021年9月30日，科耐特资产负债率为24.66%，具备偿债能力，该笔担保风

险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等情形，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科耐特输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57384258XL 

（3）注册地址：宜兴市徐舍镇工业集中区长兴路8号； 

（4）成立日期：：2011年05月12月； 

（5）法定代表人：许国强；  



（6）注册资本：8,000万元整； 

（7）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8）经营范围：输配电及控制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承装（修，试）

电力设施；电缆附件、绝缘制品、电工器材、电气机械及器材的制造、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比例：公司持有科耐特91.08%股权，其余13名自然人持有8.92%

股权。 

（10）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资产总计10,818.05万元，净资产8,150.45万元，负债

总计2,667.60万元；营业总收入4,584.28万元，利润总额 -466.74万元，净利润 

-455.40万元（经审计）； 

截止2021年9月30日资产总计10,310.10万元，净资产7,767.74万元，负债总

计2,542.35万元；营业总收入1,717.28万元，利润总额-439.08万元，净利润

-382.71万元（未经审计）。 

（11）经核查，科耐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抵押人：宜兴市轩中电缆有限公司 

抵押权人（债权人）：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分行 

债务人：科耐特输变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担保方式：最高额抵押担保 

2、担保期限：2021年 10 月 20日起至 2024 年 10月 19日 

3、金额：在折合人民币（大写）陆百万柒仟元整的最高限额内，债权人依

据与债务人签订的主合同而享有对债务人的债权本金余额。 



4、抵押财产情况： 

资产类

型 
地址 面积 

评估/协

议价 
账面价 

被担保的最

高债权限额 
权属证书编号 

住宅房

产 

湖父镇倚山

坊47号 

房屋面积：

202.94㎡ 

土地面积：

94.5㎡ 

600.70万

元 
533.28万元 600.70万元 

苏（2021）宜兴

不动产权第

0002193号 

此次抵押的资产为轩中电缆于 2020年 3月 13 日通过购买获得，抵押资产不

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涉及诉讼争议。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轩中电缆拥有的资产作为抵押物向科耐特提供担保，有利

于科耐特拓展融资渠道，进一步满足其产经营所必须的资金需求，对科耐特企业

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

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41,734.90 万元，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 128,828 万元；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

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16,734.90 万元，占 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净资产的 81.33%，实际履行担保总额 104,978万元，占 2020年末经审计归

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73.14%。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一）最高额抵押合同 

（二）《不动产权证书》【苏（2021）宜兴不动产权第 0002193号】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月二十五日 

 


